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询价函


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职业性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

服务采购项目询价函

各供应商：

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拟采购职业性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服务，总预算4.5万元，剂量计检测最高单价预算100元/支/次，新增剂量计单价预算50元/支。现诚意邀请贵公司对“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职业性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服务采购项目”进行投标，报价超出单价预算或总预算的，视为无效。

一、采购需求

依据《医用Χ射线诊断防护要求》（GBZ 130-2020）、《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 128-2019）、《外照射个人剂量系统性能检验规范》（GBZ 207-2016）等规范要求，从事放射工作人员佩戴的x、γ射线职业外照射个人剂量计需每90天进行常规监测，并由乙方在3个工作日内出具放射工作人员职业照射个人剂量检测报告。

2.剂量计检测费用

	序号
	项目
	检测最高单价（元）
	每人检测 
支数
	每人检测 
次数

	1
	放射工作人员剂量计    
检测费（次/支）
	100
	1
	4

	2
	介入工作人员剂量计    
检测费（次/支）
	100
	2
	4


3.新增剂量计单价不超过50元/支。

4.为避免发生不可挽回的数据丢失，我院要求每个周期剂量计不得邮寄，需上门取送、

二、投标文件报送

若贵公司有意参加此次投标，请将投标文件密封且加盖单位公章，于2026年1月23日8:00前递交至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F座215室，逾期者视为放弃。

三、投标须知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投标人须具有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技术服务范围包含个人剂量监测[x、γ射线外照射]）。
3.投标文件中须包含《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职业性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服务采购项目报价表》（附件1）、《信用承诺书》（附件2）、营业执照、相关资质证明等材料。

4.投标人参加我方采购项目时，基本资格条件采取“信用承诺制”，投标人提供《信用承诺书》（附件2）即可参加采购活动，在投标（响应）文件中无需再提供财务状况报告、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记录、无重大违法记录等证明材料。投标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作出虚假承诺。投标人承诺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投标人的《信用承诺书》须签字并盖章，一份放入投标文件中，一份在递交投标文件时直接交予我方。

投标人可自行选择是否提供《信用承诺书》，若不提供，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将包括但不限于投标人的基础信息、行政许可信息、行政处罚信息、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信息等内容打印并盖章，一份放入投标文件中，一份在递交投标文件时直接交予我方。

5.投标文件封面须注明投标项目名称、投标单位名称、联系人姓名及联系方式，投标文件每页须加盖公章并密封完好。

四、确定中标及合同签订

本次采购以满足采购需求且总体折扣最低的原则确定中标单位。
五、付款方式

1.我方在检测协议期内每名佩戴个人剂量计的放射工作人员需每年检测4次（平均90天1次），4次检测周期结束后，检测费用按报告实际检测人次数结算。

2.付款前乙方应按照结算金额向甲方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甲方自收到乙方发票后60日内以支票或转账向乙方付款。

六、其它要求

1.开评标时，投标单位法人或授权代表须到开评标现场，对本单位投标文件密封性及我方开标合法合规性进行确认，确认无误后，须在《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职业性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服务采购项目开标现场确认表》（附件3）上签字。如因故不能到场，投标单位须填写《关于无法参加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职业性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服务采购项目开标的声明函》（简称《声明函》）（附件4），并于接到我方开评标通知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将加盖公章的《声明函》扫描件通过邮件（dlwycgb@126.com）发送至我方联系人，3个工作日内将加盖公章的《声明函》纸质版原件直接送达或邮寄送达至我方联系人，逾期发送或未送达《声明函》，则视为投标单位默认投标文件密封性完好且对我方开标合法合规性无异议。
2.合同期满，在年度预算有保障、检测单价费用不变的前提下，双方均有继续合作的意愿，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依据本次采购结果，所签订的合同进行续签，合同累计服务期限（含首次合同）不得超过三年，需一年一签。

七、联系方式

名称：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采购办

联系人：王智豪、孙华娟

联系电话：0411-81880147，0411-81880131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890号，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F座215室

附件：1.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职业性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服务采购项目报价表

2.信用承诺书

3.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职业性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服务采购项目开标现场确认表

4.关于无法参加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职业性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服务采购项目开标的声明函

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 

                               2026年1月19日 

附件1

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职业性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服务采购项目报价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最高预算单价（元）
	投标

折扣
	折后单价（元）

	1
	放射工作人员剂量计检测费（次/支）
	100
	
	

	2
	介入工作人员剂量计检测费（次/支）
	100
	
	

	3
	新增剂量计
	50
	
	


注：

1.本项目报价为整体折扣报价，例如：某投标单位的投标折扣为八折，则折后单价（元）=最高预算单价（元）×80%。
2.报价系用人民币表示，单位：元，价格如有小数请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按四舍五入原则。

投标单位（盖章）：

日    期：2026年  月  日

附件2

信用承诺书

致：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

我单位在参与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职业性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服务采购项目采购活动中，自愿作出承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规定及采购文件资格要求，我单位符合以下条件：

1.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2.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3.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

若我单位以上承诺不实，自愿承担提供虚假材料的法律责任。

承诺供应商（公章）：

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   期：2026年  月  日
附件3

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职业性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服务采购项目开标现场确认表
	序号
	投标单位
	投标文件是否密封完好

（是√/否×）
	开标是否合法合规

（是√/否×）
	投标单位法人或

授权代表签字

	
	
	
	
	

	
	
	
	
	

	
	
	
	
	

	
	
	
	
	

	
	
	
	
	


注：本表用于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询价采购项目现场开标前投标文件的密封性及开标合法合规性确认

                                       2026年  月  日
附件4

关于无法参加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放射

剂量计检测服务采购项目开标的

声明函

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

贵院定于2026年  月  日  时  分在机关综合楼（F座）六楼第 三 会议室对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职业性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服务采购项目进行开评标，我公司因故无法派人到场，我公司郑重声明，对项目开标时投标文件的密封性予以认可，对项目开标过程无异议。

联系人：        ，联系电话：            。

投标单位（盖章）：

日    期：202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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